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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股份”、“公司”或“发

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已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贵会”或“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收到贵会《关于核准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39 号）。 

根据贵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

——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

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

规定，作为发行人，本公司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本公司的会后有

关事项给予了持续、必要的关注。现对本公司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承诺出具

日止，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

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天运会计师”）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律师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广发律师”）和审计机构中天运会计师出具的关于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会

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中，没有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情形；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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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中泰证券、中天运会计师、广发律师分别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因原年审签字注册会计师娄新洁工

作岗位变动，后续中天运会计师年审工作签字人员由陈晓龙和娄新洁变更为陈晓

龙和刘鑫康。除上述事项外，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

务所及签字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未发生更换； 

自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经办公司业务的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未

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中天运会计师存在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和立案调查的情形，

中泰证券存在受到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形，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代表人卢戈受到自

律监管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1）中天运会计师相关行政监管措施和立案调查情况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向中天运会计师

出具《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

富、王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66 号），给予中天运会计师及注

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以警示的监管措施。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向中天运会计师出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稽总调查字 202007 号），对其为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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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涉嫌违反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

立案调查，目前尚在调查中。 

2021 年 3 月 3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向中天运会计师出

具《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马晓红、高冠涛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9 号），给予中天运会计师及注册会计师

马晓红、高冠涛以警示的监管措施。 

2021 年 4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向中天运会计师出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21]56 号）对其为东方海洋年报审计执业未勤

勉尽责的情况，进行立案调查，目前尚在调查中。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出具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本所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派出机构出具监管关注函、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立

案调查及整改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中天运[2021]审字第 90390 号附 1 号），

为公司执行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参与过上述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立案

调查的项目，上述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立案调查的项目的签字会计师亦从未参

与过公司的审计工作。 

综上，上述涉及中天运会计师的行政监管措施及立案调查事项，未导致中天

运会计师以及为公司执行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受限，不影响腾龙股

份项目审计质量，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构成实质影响。 

（2）中泰证券相关监管措施情况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向中泰证券出具

《关于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2020]78 号)，

决定对中泰证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属于处罚，

不会对公司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构成实质影响。 

（3）保荐代表人相关自律监管措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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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陈春芳、卢戈出具《关于对保荐代表

人陈春芳、卢戈的监管函》（深证函[2021]102 号），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保

荐代表人卢戈采取书面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上述自律监管措施不属于处罚，对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构成实质影响。 

10、公司报告期内未作盈利预测； 

11、自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公司及其子

公司存在案件标的金额超过 50 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情况如下： 

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申

请人 
案号 基本情况 诉讼进展和结果 

北 京 天

元 奥 特

橡 塑 有

限公司 

湖南猎豹

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湘 0121民

初 1712号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

付货款 2,083,879 元及

逾期利息，利息按照

LPR 的 1.5 倍计算，自

2020年 7月 1日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 

2021 年 3 月 8 日，

长沙县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判令被告支

付货款 2,083,879 元

及逾期利息（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

目前该案处于强制

执行阶段。 

北 京 天

元 奥 特

橡 塑 有

限公司 

山东水星

天元奥特

机械模具

制造有限

公司、施

家孟 

（2021）

鲁 1428民

初 37 号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

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 付 拖 欠 的 货 款

2,890,924.6 元及逾期

利息。 

2021 年 3 月 30 日，

武城县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判令被告山

东水星天元奥特机

械模具制造有限公

司 支 付 原 告

2,890,924.6 元及逾

期利息、被告施家孟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目前该案处于强制

执行阶段。 

北 京 天

元 奥 特

橡 塑 有

限公司 

江苏金坛

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 

（2021）

苏 0413民

初 1266号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

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688,487.28元并

以688,487.28元为基数

自 2020 年 8 月 10 日起

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

的逾期付款利息。 

2021 年 3 月 15 日，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

法院出具民事调解

书，双方达成协议，

被告同意分期支付

货款 688,487.28 元，

其 他 未 开 票 货 款

349,446.94 元另行协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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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申

请人 
案号 基本情况 诉讼进展和结果 

北 京 天

元 奥 特

橡 塑 有

限公司 

东风裕隆

汽车有限

公司 

（2021）

浙 0109民

特 756 号 

双方产生买卖合同纠

纷，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经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

解并达成调解协议，被

申请人同意分期支付

货款 1,085,990.53 元。 

2021 年 3 月 11 日，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法院出具民事裁定

书，确认调解协议有

效。目前调解协议正

在履行中。 

北 京 天

元 奥 特

橡 塑 有

限公司 

江西大乘

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 

（2020）

赣 1002民

初 5433号 

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

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792,016.59元并

以792,016.59元为基数

自 2020 年 1 月起按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支付日止。 

2020 年 10 月 20 日，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

区人民法院出具民

事调解书，双方达成

协议，被告同意分期

支付货款 792,016.59

元。被告未按期支付

货款，目前该案处于

强制执行阶段。 

浙 江 力

驰 雷 奥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成都成发

汽车发动

机有限公

司 

- 

2021 年 2 月 26 日，因

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请

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货款 505,700 元同时退

还质保金 50,000 元，并

支付利息98,421.42元，

暂合计 654,121.42 元。 

温岭市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受

理案件，尚未开庭审

理。 

除上述诉讼情况外，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其他重大

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公司涉及的上述诉讼情况未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

重大影响。 

12、公司的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编制的《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及清偿

情况汇总表（修订版）》，2020 年度公司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2020 年

度公司为大股东的附属企业江苏泽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代垫电费累计发生

409.71 万元，公司为大股东的附属企业常州富莱克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代垫

电费等费用累计发生 45.29 万元。截至 2020 年度期末，公司无大股东资金占用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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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已将上述代垫费用作为关联交易披露，

但未认定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出于谨慎性考虑，2020 年度公司将上述代垫费

用作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行披露。上述代垫费用的发生主要系厂房历史规划原

因，公司整个园区在供电部门只有一个户名以及一个划款账户造成。为减少大股

东对公司资金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决定自 2021 年开始，不再为相关关联

方代收代缴电费，相关业务模式变更为先由关联方按照预估的电费预付给公司电

费，先预存电费金额后使用。后续公司与供电部门结算后按照实际电费金额与相

关关联方进行结算。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出具的《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的专项说明（修订版）》（中天运[2021]核字第 90212

号），经中天运会计师审核，公司编制的《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

关联资金往来及清偿情况汇总表（修订版）》在所有重要方面未发现存在重大不

一致的情形。 

除上述资金占用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涉及的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未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上

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 

13、公司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一笔 135.34 万元的政府补助时已达信息披露标

准，但公司未及时披露，延迟披露一个月。2021 年 1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监管一部决定对公司及董事会秘书予以口头警告。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公司涉及的上述信息

披露问题未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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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 5 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216,971,200 股，剔除回购的股份后预计送红股 85,044,480 股，派发现金

红利金额为 31,891,680 元（ 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116,936,160 元。该议案尚待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不会启动本次非公

开发行。 

综上所述，公司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承诺出具日止，没有发生证监发行

字［2002］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和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文所述的影响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

响的应予披露的事项。 

公司承诺，腾龙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腾龙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

关规定。 

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向投资者提供的资料与封卷文件保持一致。 

特此承诺。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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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蒋学真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